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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0/2021_2022__E7_AC_AC_

E5_9B_9B_E7_AB_A0_E5_c33_40039.htm （一）开放式基金发

行方式 在我国，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规定，开放

式基金以公开募集的方式发行。在基金管理公司的直销网点

和与基金管理公司建立代理销售关系的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指

定营业网点，向投资人公开发行。 (二)开放式基金的发行价

格和发行期限 1．开放式基金的发行价格。 (1)发行价格的构

成。 开放式基金的发行价格是指投资人购买基金证券的单价

。在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发行价格由单位基金资产净值加一

定的认购手续费用构成。其中：单位基金净值，在发行期为

基金面值，人民币1．00元；认购费用是投资人在认购基金时

由投资人支付的一次性费用。此认购费用如在认购时支付，

则称为前端收费；如在赎回时支付，则称为后端收费。后端

收费一般随持有期而消减：对某些基金而言，若持有期超出

一定期限，后端收费可以免除。根据《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试点办法》规定认购费率不得超过申购金额的5％。 (2)开放

式基金的定价方式。 开放式基金的价格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

为计价基础。 2．开放式基金发行期限。 根据《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开放式基金设

立申请获得批准之日起6个月内进行设立募集；超过6个月尚

未开始设立募集的，原申请内容如有实质性改变，应当向中

国证监会报告；原申请内容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应当向中国



证监会备案；开放式基金的设立募集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设

立募集期限自招募说明书公告之日起计算。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